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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收购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

份并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收购并增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鑫化工”）系新疆中泰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化学”、“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中泰化

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康能源”）的参股子公司，阜康能源持有其

17.59%股份。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在做优做强氯碱主业的同时，为进一步完

善和延伸公司产业链，继续向新材料和精细化工领域迈进，增强上市公司可持续

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中泰化学拟收购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及其他部分股东持有的新鑫化工共计 10,729.91

万股股份，同时，为保障新鑫化工正常生产运营，降低其财务成本，公司拟现金

增资新鑫化工。 

中泰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且本次收购的部分股份有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及员

工持有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边德运、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李良甫、于雅静对

该议案作了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全部同意。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中泰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6501005991597627 

成立日期：2012 年 7 月 6 日 

注册资本：194,437.1992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洪欣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维泰南路 1 号 1503 室 

主营业务：对化工产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服务业、农副产业和畜牧业投资，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资产管理服务。 

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泰集团资产总额 10,834,323.03 万元，

负债总额 8,484,060.82 万元，净资产 2,350,262.21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050,340.97 万元，净利润 133.62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中泰集团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子公

司。 

关联关系：中泰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泰集团及下属公司乌鲁木齐环鹏有

限公司、新疆中泰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23.67%的股份。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中泰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 乌鲁木齐市睿新源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乌鲁木齐市睿新源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650100MA7763Y97K 

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10 日 

注册资本：2,275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晓莉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 39 号 

主营业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合伙人信息： 

序号 合伙人信息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李建 126.2 5.5473 

2 吴秀 122.9 5.4022 

3 谢军 111 4.8791 

4 郝江涛 105 4.6154 

5 郑涛 101 4.4396 

6 冯斌 96.91 4.2598 

7 李富勇 94 4.1319 

8 苏文林 93.6 4.1143 

9 马斌 91.8 4.0352 

10 许海玉 88.3 3.8813 

11 陈建平 86.8 3.8154 

12 张晓莉 78.17 3.4360 

13 姜禹 72.4 3.1824 

14 鲁刚 72.3 3.1780 

15 宋晓君 70.1 3.0813 

16 王庆华 67.3 2.9582 

17 朱发玉 65.2 2.8659 

18 李鑫 61.5 2.7033 

19 朱建兵 60.1 2.6418 

20 朱江龙 59 2.5934 

21 肖军 56.91 2.5015 

22 郭新武 55.8 2.4527 

23 于志海 55.4 2.4352 

24 李戈 54.37 2.3899 

25 张卫 54 2.3736 

26 汪福兵 48.8 2.1451 

27 孟涛 44.6 1.9604 

28 王新华 41.3 1.8154 

29 李卫 41 1.8022 

30 王玉柱 33.5 1.4725 

31 彭江玲 32.87 1.4448 

32 王磊 32.87 1.4448 

合计 2,275 100 

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900.79 万元，负债总额 0.79



万元，净资产 1,900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193.95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该合伙企业为中泰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系统内员工成立的持股平台企业，与

公司构成关联方。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此合伙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自然人股东基本情况 

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住所 就职单位 

王雅玲 349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中泰化学 

高树斌 246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中泰化学下属公司 

赵永禄 100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中泰集团 

陈红艳 100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中泰集团 

孙红梅 55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中泰化学下属公司 

孙凌云 50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原中泰化学员工 

陈勇江 46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中泰集团下属公司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自然人股东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中泰集团及其他部分股东持有的新鑫化工共计 10,729.91 万

股股份，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

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7 月 26 日 

注册资本：20,709.78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永禄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准噶尔路 3188 号 

主营业务：化工新材料及专用化学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283.91 40 

2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3641.87 17.59 

3 阜康市众致合商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00 9.66 

4 乌鲁木齐市睿新源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1500 7.24 

5 四川中瑞信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 4.83 

6 四川纽湃斯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0 4.83 

7 高静琳 750 3.62 

8 刘金刚 750 3.62 

9 王雅玲 349 1.69 

10 阜康市阳光商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38 1.63 

11 高树斌 246 1.19 

12 王宏 100 0.48 

13 赵永禄 100 0.48 

14 王昕华 100 0.48 

15 陈红艳 100 0.48 

16 曹祥民 90 0.43 

17 李凤莲 70 0.34 

18 马志刚 60 0.29 

19 孙红梅 55 0.27 

20 孙凌云 50 0.24 

21 陈勇江 46 0.22 

22 张勤 40 0.19 

23 赵新华 40 0.19 

合计 20709.78 100 

3、新鑫化工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是否审计 2021 年 1-3 月 是否审计 

资产总额 143,072.54  是 149,103.31 否 

负债总额 121,961.46 是 127,641.75 否 

应收账款总额 1,074.72 是 1,824.64 否 

净资产 21,111.08 是 21,461.56 否 

营业收入 12,250.76 是 6,529.17 否 

营业利润 -324.45 是 380.13 否 



净利润 -364.61 是 287.32 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687.49 是 4,066.79 否 

其他说明：截至本公告日，此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股权收购审计、评估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具体如下： 

1、财务审计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009589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新鑫化工母公司资产总额 143,761.27 万元，负债总额 122,643.82

万元，所有者权益 21,117.45 万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250.76 万元，利润

总额-364.26 万元。 

2、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

向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股

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1】1324 号），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账面值 143,761.27 万

元，评估值 149,313.50 万元，评估增值 5,552.23 万元，增值率 3.86 %。负债账

面值 122,643.82 万元，评估值 122,487.51 万元，评估增值-156.31 万元，增值率

-0.13 %。净资产账面值 21,117.45 万元，评估值 26,825.99 万元，评估增值 5,708.54 

万元，增值率 27.03%。 

收益法评估结果：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21,117.45 万

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价值）为 29,345.53 万元，评估增值

8,228.08 万元，增值率 38.96%。 

评估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9,345.53 万元，资产基础法测

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6,825.99 万元，比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高 2,519.54 万元，高 9.39%。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1）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

（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

而变化。 

（2）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

力（获利能力）的大小及潜在无账面价值的商誉价值，而企业的获利能力通常将

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 

新鑫化工是一家化工企业，其收入主要是其产品的销售收入。资产基础法通

过对企业账面资产和负债的逐项评估，体现了在现行市场条件下各项资产在评估

基准日的公允价值；而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

产的产出能力（获利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受到宏观经济等多种客观

因素影响。被评估单位目前三项产品已正式投产，尚有三个项目仍处在建，本次

收益法评估的基础主要基于部分历史数据和现场被评估企业相关管理人员的判

断，对于未投产的项目，收入成本的预测是基于被评估单位对未来市场行情预测

的，目前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将影响被评估单位产品的价格，被评估单位未来

的经营活动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因此收益法评估结论相比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的主观性更强。资产基础法从资产构建角度客观地反映了企业净资产的市场价

值，资产基础法更为稳健和客观。 

通过以上分析，本次评估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做为最终评估结果，即新鑫

化工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为 26,825.99 万元。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交易完成后，新鑫化工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2、公司未对新鑫化工提供财务资助及担保。 

3、截至目前，新鑫化工与中泰集团之间的经营性往来款为 8,375.69 万元，

依相关协议、合同约定，按期清偿。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 

经转让双方协商确定，以上述资产基础法的净资产评估值 26,825.99 万元为

依据，中泰化学本次以每股 1.3 元价格收购新鑫化工部分股份，同时按照前述价

格对新鑫化工增资。 

（一）股份收购方案 

本次股份收购投资总额为 139,488,830 元。收购股份明细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交易对价（元） 

1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283.91 107,690,830 

2 乌鲁木齐市睿新源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1,500 19,500,000 

3 王雅玲 349 4,537,000 

4 高树斌 246 3,198,000 

5 赵永禄 100 1,300,000 

6 陈红艳 100 1,300,000 

7 孙红梅 55 715,000 

8 孙凌云 50 650,000 

9 陈勇江 46 598,000 

合计 10,729.91 139,488,830 

新鑫化工自审计、评估基准日之后的损益由受让方按其受让后的持股比例承

担和享有。 

（二）增资方案 

因新鑫化工经营发展需要，向股东增资发行 3,885 万股股份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中泰化学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增资全部股份。 

1、本次发行为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2、发行价格的确定。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新鑫化工净资产为

26,825.99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1.3 元。本次增资新股发行价格为 1.3 元/股。 

3、认购对象和发行数量。新鑫化工向中泰化学定向发行 3,885 万股，认购



总价款为 50,505,000 元，其中 38,850,000 元计入新鑫化工实收资本，其余

11,655,000 元计入新鑫化工资本公积。 

4、认购价款支付方式。中泰化学以货币支付对价。 

    （三）收购及增资完成后股权结构 

本次股份收购及增资完成后，新鑫化工注册资本由 20,709.78 万元增加至

24,594.78 万元。新鑫化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4614.91 59.42  

2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3641.87 14.81  

3 阜康市众致合商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00 8.13  

4 四川中瑞信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 4.07  

5 四川纽湃斯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0 4.07  

6 高静琳 750 3.05  

7 刘金刚 750 3.05  

8 阜康市阳光商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38 1.37  

9 王宏 100 0.41  

10 王昕华 100 0.41  

11 曹祥民 90 0.37  

12 李凤莲 70 0.28  

13 马志刚 60 0.24  

14 张勤 40 0.16  

15 赵新华 40 0.16  

合计 24594.78 100 

 

五、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市睿新源投资有限合伙企业、陈



勇江等七名自然人（以下简称“甲方”）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乙方”）分别拟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股份转让 

1.甲方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标的股份及所附全部股东权益和义务转让给乙

方。 

2.甲方承诺和保证其所持标的股份没有设置任何质押等担保物权，也没有司

法冻结等权利限制，没有任何纠纷和争议，保证其合法有效地持有标的股份。 

3.乙方同意受让标的股份及所附全部股东权益和义务。 

（二）本次转让股份之定价依据及转让价格 

1.甲乙双方同意标的股份转让定价原则为：以大华所出具的审计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新鑫化工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为基础，由评估机构中联评估

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对新鑫化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并以评估值作为标的股份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在此基础上甲乙双方协商确定股

份转让价格。 

2.根据大华所出具的《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

报告》（大华审字[2021]009589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新鑫化工资产

总额 143,761.27 万元，净资产 21,117.45 万元。 

3.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向新疆中泰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中联评报字【2021】第 1324 号），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新鑫化工

经评估的整体资产净资产值为 26,825.99 万元。  

4.股份转让款：参考上述评估值，甲方与乙方双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

的股份转让款为人民币共计 13,948.883 万元。 

（三）股份转让款的支付交割日 

1. 本次交易股份转让款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2. 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本协议第二条第 4 项约定的



股份转让款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四）标的股份交割过户及损益约定 

1.新鑫化工应于乙方支付上述股份转让款后五个工作日内更新新鑫化工股

东名册并办理标的股份的变更登记手续。 

2.甲乙双方确认股份交割日为股份转让款支付之日，自股份交割日起，基于

标的股份及其所附一切权益和义务均转移至乙方，并按新鑫化工的公司章程享有

股东所有权利和义务。 

3.自审计、评估基准日之后的损益由受让方按其受让后的持股比例承担和享

有。 

（五）债权债务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鑫化工的债权债务仍由新鑫化工享有和承担。 

（六）生效条件 

1.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经下述程序

完成后生效； 

（1）甲方出具审议通过本次股份转让事宜的董事会决议； 

（2）乙方出具审议通过本次股份转让事宜的董事会决议； 

（3）各方办理完毕国有资产转让的国资备案程序。 

2.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各方应友好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

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1.本次发行为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 

2.发行价格的确定。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新鑫化工净资产为

26,825.99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1.3 元。本次增资新股发行价格为 1.3 元/股。 

3.认购对象和发行数量。新鑫化工向中泰化学定向发行 3,885 万股，认购总

价款为 50,505,000 元，其中 38,850,000 元计入新鑫化工实收资本，其余 11,655,000



元计入新鑫化工资本公积。 

4.认购价款和支付方式。中泰化学于增资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认

购款全部支付至新鑫化工指定账户。中泰化学以货币支付对价。 

5.中泰化学支付上述增资款后三个工作日，各方应配合办理本次增资的股份

变更登记手续。 

6.本次股份发行后，所募集资金用于新鑫化工项目建设及补充生产运营资

金。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股权收购

完成后不会构成未来与中泰集团的同业竞争。 

 

八、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购中泰集团及其他部分股东持有的新鑫化工股份，符合公司化工板块

定位和战略发展需要，在做优做强氯碱主业的同时，为进一步延伸公司产业链，

继续向新材料和精细化工领域迈进，增强了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同时，本次股份收购减少关联交易,优化管理层级，保障新鑫化工正常生产

运营，降低其财务成本。 

 

九、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1、截至目前，公司与中泰集团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2.36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截止目前，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136,017.2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将有助于优化和完善公司主营业务产业链，减少关联交易，增强上

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独

立董事对该议案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并就有关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公司本次股

份收购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严格执行公平、公正、公开的定价原则，不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中泰化学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同时，关联董事

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程序性。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3 日召开了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收购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并增资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避原则，其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

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公平性。上述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未来的发展需要而进行的，交易价格按

照审计、评估结果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七届二十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4、《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5、《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

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乌鲁木齐市睿新源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转让协议》、《自然人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中泰新鑫

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6、《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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